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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李树忠编*的《法大民商经济法评论》是民商经济法领域的重要学术交流论文集，所选文
章皆出自* 名学府一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精英们，他们用手中的笔，尽情挥洒活跃的思
想，将自己对法学的专注与敬仰化为一个个跳动的字符而跃然纸上。书中文章紧扣时代
脉搏、思想新颖、视角独特、论证严谨，选题内容体现了学界对前沿问题的敏锐思考，
在具体制度构建上也不乏*具价值的创见。第十二卷共收录七篇文章，其中既有试论专利
机制的弊端与制度完善、英美法系民事诉讼电子数据可采性之比较法研析、城市化失序
、新市民与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便利化升级，又有占有改定公示公信效力的比较法分析
和论整体经济利益与经济法主体等文章，实为学界众多同仁“磨砺思想、耕耘学术”的
佳作。

目 录

?????????????????

????????????????????????

???????????????????????????

??“???”???????????????????

“??”??????——???????????????????????  

????????????????????



?????????????????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法大民商经济法评论（第十二卷）》：
当专利权与使用者之间的使用成本、社会价值、举证责任成本等发生变化时，不应当不
合理地持守现有的专利权规则，应当灵活地变动，以满足专利使用人的社会需求，从而
促进专利权的应用。例如，美国eBay一案正是考虑社会成本、禁止使用的损害等多种因
素的情况下，采用了不授予永久禁令的弹性机制。应当更多地采取灵活性态度，在保障
专利权人的市场利益的前提下，允许专利权的使用。因此，在符合专利权使用规则的同
时，应使专利权法律制度和专利司法制度更加灵活，富于衡平精神，才能切实保障专利
权使用人的权益，促进专利权的使用规则得到实现。
第二，在必要的情况下弱化专利权的排他性。在欧洲专利局的《未来知识产权制度的愿
景》一书中提出了“软专利”的概念。当一项专利获得永久禁令的权利被减弱时，这项
专利就是一项“软专利”。针对专利欺诈者的行为以及专利怪物的行为，美国法院通过e
Bay-案建立了在赋予专利权永久禁令保护上的灵活措施。该案开辟了一个先例，即通过
法院设置许可的条件而形成的一种强制许可。肯尼迪法官认为，在专利怪物的案件中，
法院应当更少地采用永久禁令。
eBay之后美国专利诉讼呈现如下的特点：（1）在专利权人和侵权人是直接市场竞争对手
时，永久禁令更常被批准；（2）如果专利权人并不实际经营和实施该专利时，永久禁令
更少地批准；（3）其他因素，例如故意侵权、侵权地点、包含以前专利的组合性发明的
存在、专利权人许可发明的主观意愿、未来侵权的可能性，都不能过份影响永久禁令的
批准。因此，目前美国专利权人必须个案地论证他们的专利权值得作为一项财产权加以
保护，侵权人与其构成直接市场竞争者。如果专利权人没有举证证明，则法院倾向于不
批准永久禁令。①
欧洲专利局的做法则是提高专利审查质量，以减少没有任何创新的专利（减少专利欺诈
者）；削弱专利权人的禁令权（使专利欺诈者不能再阻止发明和／或生产）；修订专利
法，使专利权人只有在该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时才可要求许可费或禁令；计算出假定发明
被侵权的有关费用，作为诉讼时的赔偿标准。②可见，目前欧美等国都在通过专利侵权
责任的灵活性处置，解决其外部性效果。《法大民商经济法评论（第十二卷）》： 当专
利权与使用者之间的使用成本、社会价值、举证责任成本等发生变化时，不应当不合理
地持守现有的专利权规则，应当灵活地变动，以满足专利使用人的社会需求，从而促进



专利权的应用。例如，美国eBay一案正是考虑社会成本、禁止使用的损害等多种因素的
情况下，采用了不授予永久禁令的弹性机制。应当更多地采取灵活性态度，在保障专利
权人的市场利益的前提下，允许专利权的使用。因此，在符合专利权使用规则的同时，
应使专利权法律制度和专利司法制度更加灵活，富于衡平精神，才能切实保障专利权使
用人的权益，促进专利权的使用规则得到实现。 第二，在必要的情况下弱化专利权的排
他性。在欧洲专利局的《未来知识产权制度的愿景》一书中提出了“软专利”的概念。
当一项专利获得永久禁令的权利被减弱时，这项专利就是一项“软专利”。针对专利欺
诈者的行为以及专利怪物的行为，美国法院通过eBay-案建立了在赋予专利权永久禁令保
护上的灵活措施。该案开辟了一个先例，即通过法院设置许可的条件而形成的一种强制
许可。肯尼迪法官认为，在专利怪物的案件中，法院应当更少地采用永久禁令。 eBay之
后美国专利诉讼呈现如下的特点：（1）在专利权人和侵权人是直接市场竞争对手时，永
久禁令更常被批准；（2）如果专利权人并不实际经营和实施该专利时，永久禁令更少地
批准；（3）其他因素，例如故意侵权、侵权地点、包含以前专利的组合性发明的存在、
专利权人许可发明的主观意愿、未来侵权的可能性，都不能过份影响永久禁令的批准。
因此，目前美国专利权人必须个案地论证他们的专利权值得作为一项财产权加以保护，
侵权人与其构成直接市场竞争者。如果专利权人没有举证证明，则法院倾向于不批准永
久禁令。① 欧洲专利局的做法则是提高专利审查质量，以减少没有任何创新的专利（减
少专利欺诈者）；削弱专利权人的禁令权（使专利欺诈者不能再阻止发明和／或生产）
；修订专利法，使专利权人只有在该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时才可要求许可费或禁令；计算
出假定发明被侵权的有关费用，作为诉讼时的赔偿标准。②可见，目前欧美等国都在通
过专利侵权责任的灵活性处置，解决其外部性效果。 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已经提出了针对
知识产权案件建立灵活弹性的侵权损害赔偿机制的思想。“停止侵害、赔偿损失是知识
产权侵权民事责任的基本方式，但民事责任的承担有其灵活性，在实践中可以根据具体
案件情况和实际需要，依法确定具体的民事责任承担以及其他责任形式，使确定的民事
责任既与侵权行为相适应，又能够充分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要根据案件具体情
况，合理平衡当事人之间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如果停止侵权会造成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的
极大失衡，或者不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实际上难以执行，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
行利益衡量，在采取充分切实的全面赔偿或者支付经济补偿等替代性措施的前提下，可
不判决停止侵权行为”①可见，在我国专利权的司法审判实践中，已经存在着限制专利
权的强烈排他性的考虑。专利权保护并不仅仅以绝对禁止为其终极目标，应当从社会公
共利益的角度出发，更多地考虑促进智力成果的使用、发挥智力成果在社会发展中的重
要作用。 第三，专利权市场化。在欧洲专利局的《未来知识产权制度的愿景》一书中，
提出了“知识商品市场”的概念。②促进知识产权市场化，将是解决知识产权制度负外
部性的一种措施。知识产权制度的设置，只是从一种不交易（公众的免费使用）转变为
另一种不交易（知识产权人的垄断），这并不符合社会的实际需要。应当是在维护知识
产权的基础上，促进权利人主动进入知识产权市场，促进知识产权的交易。只有促进知
识产权进入交易之中，才能使社会公众更多地从智力成果的创造中获益。 为了促进专利
市场化的产生，应当激励专利权交易动机的增长。如果专利权人没有足够高的交易动机
，也就不会存在专利权交易市场。因此激励专利权交易动机的增长，是加快建设专利权
交易市场的基础。专利权交易市场的建立，离不开交易动机的激励。应促使专利权人具
有更高的交易动机，是专利权制度未来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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